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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家庭成员团体意外伤害住院照护医疗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保险是家庭成员团体意外伤害类保险（以

下简称“主险”）的附加险。在投保了主险的基础上，

方可投保本附加险。

凡主险合同内容与本附加险合同相关的部分以及本

附加险条款，均为本附加险合同的构成部分。

本附加险保险条款未尽事项，以主险条款为准；若

本附加险保险条款与主险保险条款内容冲突，则以本附

加险保险条款为准。

主险合同终止的，本附加险合同同时终止；主险合

同无效的，本附加险合同也无效。

第二条 本附加险合同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同主险合

同。

保险责任

第三条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在保险

人指定或者认可的医疗机构接受住院治疗，并按照本附

加险条款所附《住院照护申请流程》的约定，获准接受

由保险人授权的第三方服务商（以下简称“服务商”）

提供住院照护服务的，由此发生的住院照护服务费用，

保险人按照“实际每日照护费用 × 接受照护日数”计算

给付意外住院照护费用保险金。

保险期间届满时，该被保险人住院治疗仍未结束的，

保险人继续承担保险责任至该被保险人该次住院出院之

日或者约定的该被保险人意外住院照护日数全部使用完

毕之日（以先发生者为准）止。

家庭成员独享保险金额的，保险人根据本附加险合

同针对每一被保险人给付的意外住院照护费用保险金，

累计以该被保险人的意外住院照护费用保险金为上限，

当达到该限额时，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对该被保险人的

意外住院照护费用保险责任终止。

家庭成员均分保险金额的，保险人根据本附加险合

同针对每一被保险人给付的意外住院照护费用保险金，

累计以该家庭的意外住院照护费用保险金额除以该家庭

的被保险人总人数为上限，当达到该限额时，本附加险

合同约定的对该被保险人的意外住院照护费用保险责任

终止。

家庭成员共享保险金额的，保险人根据本附加险合

同针对每一家庭中所有被保险人给付的意外住院照护费

用保险金，累计以该家庭的意外住院照护费用保险金为

上限，当达到该限额时，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对该家庭

中共享保险金额的所有被保险人的意外住院照护费用保

险责任终止。

第四条 本附加险为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被保险人

每次通过各个途径所获得的费用补偿金额总和以其实际

发生的费用为限。

责任免除

第五条 主险合同约定的责任免除事项均适用于本附

加险合同，除非本附加险合同约定予以承保。

第六条 被保险人未经服务商安排发生的住院照护费

用，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保险金额和保险费

第七条 保险金额按照以下方式之一由双方约定，并

在保险单中载明。

（一）家庭成员独享保险金额

家庭中每一被保险人的保险金额各自确定，不与其

他被保险人均分或共享。该家庭所有被保险人的保险金

额之和，等于该家庭的保险金额。

（二）家庭成员均分保险金额

保险人按下述公式计算家庭中每一被保险人的保险

金额：该家庭的保险金额 ÷ 该家庭的被保险人总人数。

（三）家庭成员共享保险金额

家庭中所有被保险人共享该家庭的保险金额。

（四）上述三种方式组合

家庭中部分被保险人独享各自的保险金额，家庭的

保险金额经扣除全部独享保险金额后的剩余部分，由该

家庭其余被保险人均分或者共享。

发生保险事故后，若多名被保险人的应给付金额之

和大于该家庭的保险金额与既往已给付金额之差，保险

人按下述公式计算每人实际给付金额：（该被保险人应

给付金额 ÷ 多名被保险人应给付金额之和）×（该家

庭的保险金额 - 既往已给付金额）。

第八条 保险费由保险人在承保时计算确定。

每日照护费用、照护日数

第九条  每一被保险人的意外住院照护每日照护费

用限额按照以下方式之一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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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庭成员独享或者共享保险金额的，每一被

保险人的意外住院照护每日照护费用限额由投保人与保

险人约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保险单中未载明的，每

一被保险人的每日照护费用限额为 400 元。

（二）家庭成员均分保险金额的，保险人按下述公

式计算家庭中每一被保险人的意外住院照护每日照护费

用限额：该家庭的意外住院照护每日照护费用限额 ÷ 

该家庭的被保险人总人数，该家庭的意外住院照护每日

照护费用限额由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并在保险单中载

明。保险单中未载明的，该家庭的每日照护费用限额为

400 元。

第十条 每一被保险人的意外住院照护服务最高照护

日数按照以下方式之一确定：

（一）家庭成员独享或者均分保险金额的，每一被

保险人的最高照护日数由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并在保

险单中载明。保险单中未载明的，每一被保险人的最高

照护日数为 10 日。

（二）家庭成员共享保险金额的，每一家庭中所有

被保险人的最高照护日数，累计以该家庭的最高照护日

数为上限，该家庭的最高照护日数由投保人与保险人约

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保险单中未载明的，该家庭的

最高照护日数为 10 日。

保险期间

第十一条 保险期间为一年，具体起讫时间与主险合

同一致。

保险金给付

第十二条 保险人直接与提供住院照护服务机构按本

附加险合同的约定结算相应的保险金，被保险人无需支

付与保险金等额部分的费用，同时保险人不再接受被保

险人对该部分保险金的申请。

不保证续保

第十三条 本附加险合同为不保证续保合同。本附加

险合同保险期间届满，投保人可在重新投保主险的基础

上重新向保险人投保本附加险，经保险人同意，交纳保

险费，获得新的保险合同，但本附加险不保证续保。

释义

保险人指定或者认可的医疗机构：包括保险人指定

的医疗机构，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

地区）依法经营的二级以上（含）公立医院的普通部，

但不包括中外合资医院、民营医院、照护中心、联合诊所、

特需（色）门诊、特需病房以及主要为门诊、照护、疗养、

戒酒、戒毒或者相类似目的提供服务的医疗机构。

附表：住院照护申请流程

步骤 流程 说明

步骤
一

报案及保
险事故审
核

照护服务申请人（以下简称“申
请人”）应向保险人报案并提供
下列证明和资料 :
（一）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
批单；
（二）被保险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若是受托申请，还应提供授权委
托书和授权委托人的身份证明 ;
（三）医疗机构出具的医疗费用
原始收据及明细、
诊断证明和病历；
（四）其他必要的证明和资料。
经保险人审核确定属于保险事故
后，才可启动 “步骤二”。

步骤
二

照护安排
服务商安排护工为被保险人提供
住院照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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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准保费（元人民币）

（一）基准赔付情形

情形 基准

家庭成员职业类别 1-4 类

家庭中的被保险人总人数 3人

家庭每日照护费用限额（元） 400

最高照护日数 10 日

均分或独享保额情形，上表最高照护日数为家庭中

每一被保险人的最高照护日数；共享保额情形，上表最

高照护日数为家庭的最高照护日数。

每一家庭的保险金额 =家庭每日照护费用限额×最

高照护日数。

（二）基准保费

1. 家庭成员均分保额或独享保额

每一家庭的基准保费 =该家庭的保险金额×0.5%

2. 家庭成员共享保额

每一家庭的基准保费 =该家庭的保险金额×1.5%

二、费率调整系数

根据下述风险因素对应的调整系数对基准保费做上

下浮动：

（一）最高照护日数调整系数

最高照护日数（天） 调整系数

10 及以下 1.00

11-15 [0.95,1.00)

16-20 [0.90,0.95)

21-30 [0.80,0.90)

备注：均分或独享保额情形，上表最高照护日数为

家庭中每一被保险人的最高照护日数；共享保额情形，

上表最高照护日数为家庭的最高照护日数。

（二）家庭成员人数调整系数

共享保额情形下家庭成员投保
人数

调整系数

1 人 0.6

2 人 0.8

3 人 1.0

4 人 1.3

5 人及以上 1.5

备注：上述调整系数仅适用于共享保额情形。均分

或独享保额情形下该调整系数为 1.0。

（三）综合调整系数

风险因素 分类 调整系数

家庭成员
职业类别

家庭成员均属于
1-2 类

[0.6,0.8]

家庭成员均属于
1-4 类

1.0

存在家庭成员属
于 5-6 类

[1.2,3.0]

家庭成员
年龄范围

家庭成员均为 50
周岁 (含 )以下

[0.5,0.8]

存在家庭成员年
龄在

50周岁至 75周岁
(含 )之间

(0.8,1.0]

存在家庭成员年
龄在 75 周岁以上

(1.0,1.2]

家庭常住
地治安环

境

治安环境良好 [0.5,0.8]

治安环境较好 (0.8,1.0]

治安环境一般 (1.0,1.5]

是否承保
高风险运

动

不承保高风险运
动

1.0

承保高风险运动 [1.2,1.8]

（四）规模调整系数

预计
投保
家庭
数

1( 含
)-100
（含）

100-500(
含 )

500-
1,000(
含 )

1,000 以
上

调整
系数

[1.0,1.5] [0.7,1.0) [0.6,0.7) [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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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率调整系数 =最高照护日数调整系数×家庭成员

人数调整系数×综合调整系数×规模调整系数；

当某项调整系数相关风险信息不确定时，该系数取

1.0。

 

四、保险费（元人民币）

每一家庭的保险费 = 该家庭的基准保费 × 该家庭的

费率调整系数；

总保险费为所有家庭保险费之和。

备注：若家庭中的不同被保险人保额分配方式既包

含家庭成员独享保额或均分保额，又包含共享保额，则

应该按照保额分配方式的不同进行分组并分别计算各组

的保险费，家庭的保险费为各组合计值。


